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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草业与草原学院实验室奖惩制度细则（试行）》的通知

全院师生：
为提升实验室管理规范化水平，促进实验室健康有序高质量发展，制度化预防警示实验室违章操作和不规范行为，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结合学院实际情况，制定了《草业与草原学院实验室奖惩制度细则（试行）》，现将上述制度予以下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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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业与草原学院实验室奖惩制度细则（试行）
一、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在学院实验室开展工作的研究生、本科生。
二、目的
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制度化预防、警示及惩戒实验室违章操作和不规范行为，保障实验室安全运行，杜绝安全事故，确保师生生命安全与实验室财产安全，特制定本细则。
三、奖惩内容
（一）惩罚措施
1、实验人员违反规定实行分学年扣分制。每学年累计扣分≥3分者，需扣除二课堂或综合素质相应分数，告知导师、全院通报,并取消实验室准入资格，需重新完成实验室学习、考核通过后才可再次获得实验室准入资格；累计扣分＜3分者，不扣除其二课堂或综合素质分数，但予以警告、增加实验室公共服务。实验人员每扣分1次，增加1次实验室公共服务，并需在1周之内完成（自处罚之日开始计算），学生在完成公共服务前暂时取消实验室使用权限。实验室公共服务包括打扫实验室卫生、整理实验材料、整理化学药品及试剂、搬运物品等，由学院实验室管理员安排并监督执行情况。
2、扣分明细
	序号
	违规行为         
	扣分标准
	备注

	1
	未穿实验服或穿短裙短裤拖鞋进入实验室
	0.5分/次
	

	2
	将食物及饮料带入实验室
	0.5分/次
	

	3
	离开实验室未关灯、关门窗、关空调而未造成损失
	0.5分/次
	

	4
	使用仪器结束后未及时关闭仪器电源者
	0.5分/次
	

	5
	进出实验室未登记或者记录不完整
	0.5分/次
	

	6
	仪器设备使用未登记或记录不完整
	0.5分/次
	

	7
	配置试剂未标识或标识不规范
	0.5分/次
	

	8
	仪器设备使用后未清理设备及其配套设备
	0.5分/次
	

	9
	实验完毕后未清理实验废弃物品
	0.5分/次
	

	10
	实验完毕后未整理台面、培养架
	0.5分/次
	

	11
	乱扔实验室废弃物(Tip头、手套等)
	0.5分/次
	

	12
	不遵守垃圾分类要求
	0.5分/次
	

	13
	实验室周边区域物品摆放凌乱，卫生状况较差，存在废弃杂物
	0.5分/次
	

	14
	使用实验室物品未放回原位
	0.5分/次
	

	15
	未按要求完成值日
	0.5分/次
	

	16
	未经他人允许乱拿他人物品
	0.5分/次
	

	17
	危险化学品购买、存放、使用未登记或登记不完整
	1分/次
	

	18
	危险化学品使用后未及时归还
	1分/次
	

	19
	危险化学品领用人未看管，随意摆放实验室台面
	1分/次
	

	20
	危险化学品领用后转借他人使用
	1分/次
	

	21
	未告知实验室负责人，私自挪动、借用仪器设备或更改仪器设备设置
	1分/次
	

	22
	未经实验室管理人员允许带未授权人员进入实验室
	1分/次
	

	23
	违反培养室、显微镜室特殊要求
	1分/次
	

	24
	违反消煮室、超净工作室等实验室特殊要求
	1分/次
	

	25
	设备内残留培养液或者溶液未清理
	1分/次
	

	26
	未按规定回收处理废液和试剂瓶等污染物
	1分/次
	

	27
	私拉电线等行为
	1分/次
	

	28
	故意损毁使用登记簿
	1分/次
	

	29
	未经审批私自购买危险化学品
	2分/次
	

	30
	危险化学品私自带出实验室
	2分/次
	

	31
	使用仪器未按照规程操作，造成仪器故障，及时告知管理员
	2分/次
	

	32
	使用仪器按照规程操作，造成仪器故障，未及时告知管理员
	2分/次
	

	33
	未通过实验室考核，在没有带教老师指导时，擅自进入相关实验室做实验，但未造成实验室事故
	2分/次
	

	34
	未通过仪器使用培训擅自使用仪器，但未造成仪器故障和实验室事故
	2分/次
	

	35
	擅自更换设备的配件或耗材等而造成损失
	2分/次
	

	36
	未通过仪器使用培训擅自使用仪器，造成仪器故障
	3分/次
	

	37
	使用仪器未按照规程操作，造成仪器故障，隐瞒不报
	3分/次
	

	38
	故意损毁仪器
	3分/次
	

	39
	故意损毁实验室内固定设施（烟感、摄像头等）
	3分/次
	

	40
	未锁门造成损失
	3分/次
	

	41
	高温、高压、高速设备（如烘箱、马弗炉、高压灭菌锅、离心机等）使用时无人值守
	3分/次
	

	42
	开展危险性实验（如消煮实验等）未两人在场
	3分/次
	

	43
	通宵实验未有两人在场或事先未通知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及学院进行审批
	3分/次
	

	44
	其他实验不规范行为被学校督查组通报
	3分/次
	

	45
	违反学校、学院实验室相关规定造成实验室事故者
	15分/次
	取消当年评优资格，并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



注：①上述明细不可详尽，其他违规行为可参照情节轻重做出相应扣分；②以上明细将逐步补充完善；③监控录像具有同等效力。
3、实验人员对于违规行为扣分有异议，可在申诉期内联系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学院实验室管理员以及学院实验室分管领导申诉。申诉期为惩戒结果公布后72小时内。
（2） 奖励措施
1、学院每学年公布学院实验室安全督查员、实验室协管员名单等学生名单，经学院评议后给予二课堂或综合素质加分。
2、加分明细
	序号
	奖励行为
	加分标准
	备注

	1
	担任学院实验室安全督查员
	1分/人•学期
	学院评议

	2
	担任学院实验室协管员
	1分/人•学期
	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学院评议


注：①上述明细不可详尽，其他奖励行为可根据情况给予相应加分；②以上明细将逐步补充完善。
本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学院所有，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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